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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宣信國小家庭防災卡填寫說明 

1、家庭防災卡應讓學生隨身攜帶，於突發狀況時能夠使用。 

2、緊急聯絡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填寫，得填寫父母親、監護人、親戚或前述

之友人，以填寫2人以上為原則。 

3、約定通訊方式 

(1) 學校欄位：災害發生時通知家長之約定通訊方式，本校統一制定為 

School＋ APP 推播及學校網頁公告對外通知家長。 

(2)家庭欄位：學生本人在災害發生時聯繫家長之約定通訊方式，如網路暢通時，

可採用通訊軟體；如網路不暢通時，可採簡訊等方式聯繫。 

4、約定集合地點 : 當災害發生時，與家人臨時集合的地點，由家長及學生討論自行決

定，應選擇安全適當之公園、綠地或空地集合。 例如：巷口的公園、轉角的空

地、社區外的綠地或是○○站牌等… 地點可視實際狀況自行增刪。 

家庭防災卡填寫範例 

  
學務處活動組敬上 


